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关于广西桂林鼎山贸易有限公司永福县苏桥交通加油站等10户债权的单户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采用单户处置方式处置以下债权（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特发布此公告。
单位：万元
	借款人名称
	所在地
	本金（基准日2024年3月21日）
	利息（基准
日2024年
3月21日）
	其他费用（基准日2024年3月21日）

	担保情况

	
广西桂林鼎山贸易有限公司永福县苏桥交通加油站

	桂林
	1500
	140.33
	12.43
	抵押人：广西桂林鼎山贸易有限公司；
抵押物：桂林市永福县苏桥镇东西大道旁（B地块）土地，面积3545.49平方米；
质押人：广西桂林鼎山贸易有限公司永福县苏桥交通加油站
质押物：广西桂林鼎山贸易有限公司永福县苏桥交通加油站经营权
保证人：广西桂林鼎山贸易有限公司、俞雪阳、钟建华、金王芬

	广西桂林市盈润贸易有限公司
	桂林
	693.20
	1217.01
	11.60
	抵押人：广西新宝铝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抵押物：位于全州县绍水镇桂北农场开发区的8套厂房及土地，房产总建筑面积32938.93平方米，土地面积129937平方米；
保证人：朱继银、陈忠文、张宗宣、王郁舟、李林、广西新宝铝铝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西心胜泰国商品城有限公司
	
桂林
	
6250
	
1890.71
	
44.14
	
抵押人：席国际、宋立宁；桂林市高新珠宝有限公司；
抵押物：桂林市空明西路土地及土地上七星区空明西路新建区二号小区一层库房、二层办公，1-2层化工仓库、1-2层食堂，车库、加热锅炉房、配电房，土地面积10850.70平方米，建筑面积6786.60平方米；桂林市雁山区雁山镇桂阳公路16.5公里处西面第5-1-1-102号、5-1-1-104号地块，面积49743.51平方米；
质押人：曾江鸿、任自力、彭震世、宋立宁、席国际；
质押物：广西心胜泰国商品城有限公司200万股股权、桂林市高新珠宝有限公司437.22万股股权、桂林市九龙吉高管理有限公司360万股股权
保证人：席国际、谢毅萍、任自力、阳艺、谢芳、彭震世、宋立宁、曾江鸿、席国强、桂林市高新珠宝有限公司、桂林市九龙吉高管理有限公司


	
桂林市广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桂林
	
1450
	
154.12
	
6.46
	抵押人：阳贵宝；
抵押物：桂林市秀峰区东安路南侧甲山信用社办公楼2-9层办公，建筑面积4121.72平方米；
保证人：阳贵宝、阳建英、赵顺华、莫洋

	桂林市国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桂林
	1298.65
	1024.06
	5.62
	质押人：李央、李正焘；
质押物：李央、李正焘分别持有桂林市国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权270万股、30万股；
保证人：广西贯通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李央、李正焘、李萍、邓春霖

	
桂林市水木空间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
	
300
	
733.58
	
8.75
	
抵押人：桂林香江大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抵押物：桂林市象山区西环一路8号1-20层商业（含地下层）房产，建筑面积19854.06平方米；
保证人：全志辉、谢方义、黄黎、阳甲友、桂林市瑞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福荣泰投资有限公司
	
桂林
	
1800
	
267.60
	
7.91
	质押人：熊薇；
质押物：桂林市鑫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0万股权；
保证人：熊薇、陈文杰、隆玉敏、秦志强、秦爱平、桂林市鑫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桂林市新福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
	
600
	
110.01
	
12.32
	
质押人：桂林市新福饲料有限责任公司；
质押物：广西桂林漓江农村合作银行8719431股股金；
保证人：汤明洪、汤建辉、唐静、陈文杰、隆玉敏、桂林福荣泰投资有限公司

	
桂林市鑫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桂林
	
4380
	
818.55
	
22.70
	抵押人：桂林市鑫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抵押物：桂林市象山区崇信路50-2号1-1号商场、2-1号商场、3-1号商场，建筑面积6709.02平方米；
保证人：秦爱平、熊薇、彭鹏、邹馥霞、秦爱生、唐艳艳、黄新发、秦爱琼、龚龙芳、周珈羽、唐雪明、李懿、秦菲、曹斌、秦志强、秦社荣、陈旺才、唐光明、粟建平、吴地生、秦爱荣、桂林市东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桂林市辉旭农业有限公司、桂林市富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市霖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桂林
	1290
	107.35
	5.67
	抵押人：杨茗婷、杨启顺、杨谨宁、李百花、罗奇志
抵押物：桂林市临桂镇兴临路9号金山龙谷1-20号别墅，建筑面积315.60平方米；翠竹路南巷12号万正西区国际14栋3-10-1号，建筑面积129.77平方米；
质押人：桂林市霖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启顺、杨旭华
质押物：桂林市霖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秀峰区中隐路33号的敦睦、旺泰大楼租金收入；杨启顺持有的桂林市霖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684万股股权；杨旭华持有的桂林市霖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16万股股权；
保证人：广西永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桂林锦上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桂林四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桂林市锦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桂林市神龙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刘常娥、阳云龙、张秋霞、谢军、王荣革、杨启顺、杨茗婷、杨谨宁、杨旭华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其中利息及罚息金额系我分公司根据标的资产项下合同、法院裁判文书等计算规则估算数值，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就标的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的合法有效性及时效，以及债务人、担保人、担保物现状等，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及判断，我分公司对此不作任何保证。我分公司拟采用单户处置方式处置上述资产，亦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本次拟处置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层、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为严格防范交易各方及其关联人士的道德风险，防止不正当交易，防范项目操作风险，非经合作对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擅自通过任何中介（包括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安排、实施本项目合作事宜。交易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对方及其工作人员、相关组织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及前述组织和个人的关联方进行商业贿赂、馈赠钱物(现金、有价证券、信用卡、礼金、奖金、补贴、物品等)或进行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益输送。任何一方在项目运作过程中发现对方存在上述行为，有权提醒对方相关人士立即纠正，经制止拒不纠正的，应告知对方及时采取相应的法律行动。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15个工作日（含当日）。
联系人：唐先生；翟女士
联系电话：0771-2855650；0771-2855601
邮箱：tanglei-gx@coamc.com.cn;zhairuijia@coamc.com.cn
通讯地址：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古城路香江花园39-3号24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部门）；0771-2860335(我分公司纪检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广西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电话：0771-552303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广西监管局；电话：12378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bookmark: _GoBack]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15个工作日（含当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                  2024年5月15日



